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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度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評選辦法 

114年2月14日經傑出市長獎評選辦法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1月16日北市教國字第1133033877號函「臺北市各級學校112學 

年度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選拔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，且有具體事蹟者，予以獎勵，並代表本校接受市長          

表揚，以激勵學生榮譽感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於專業類（以技藝能競賽為主）、藝文體育類(含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

或創作等)有具體優良事蹟者或品德類（含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  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

人義行或其他等）。 

(二)不屬市長奬第1類受獎學生者（各班學業成績第1名）；若遴選為傑出市長獎者與市長奬第1類

受獎者相同，依規定以市長獎為主，傑出市長獎將依申請類別備取順序遞補。   

(三)須經改過銷過後無任何處分紀錄者，並以本校畢業典禮獎項評選要點為主。 

四、名額：依本校畢業班班級數（日間部25班+進修部7班）三分之一，採無條件進位；依班級數比

例分配，提報共11名(日間部9名、進修部2名)。 

五、申請流程：  

(一)申請人備妥相關備審資料後彙編成冊，至少需包含下列表件並依序排列送件： 

1、申請表（如附件1，請以電腦繕打資料） 

2、進修部前5學期成績證明（請至註冊組申請）。  

3、在學期間獎懲紀錄、在校出缺勤紀錄截至114年4月30日(星期三)（請至生輔組申請）。 

4、(1)專業類、藝文體育類：傑出事蹟暨相關佐證資料表(如附件2)。 

(2)品德類：師長推薦函、績優表現項目表（如附件3、附件4）。 

5、其他各項佐證資料請參考：績優表現項目及積分參考表(如附件5、附件6)。 

(二)經本校教師1位推薦，於申請表推薦人處簽名或用印。 

(三)備審資料備妥後，於114年5月5日(星期一)放學前繳至學生事務組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(四)申請人如欲申請兩類別，需分開填寫申請表送件。 

六、評選方式： 

(一)由校長召集成立審查委員會：教師會理事長、家長會長、家長會副會長、進修部主任、教

學組長、註冊組長、學生事務組長、實習輔導組長、生輔組長、各類科召集人(汽車科、電

機科、電子科、圖文傳播科、建築科、機械科、國文科、英文科、數學科)、三年級級導

師。  

(二)召開審查會議評選時，由審查委員會就申請人之優良事蹟進行審查及評選。各類依優良事

蹟及積分(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、常年、逐級之比賽為原則)擇優錄取。 

(三)如遇下列2種特殊情況，各類傑出市長獎名額得由審查委員會決議後互為流用。 

1、該類無學生申請報名。 

2、該類申請學生，經審查委員會決議後，皆未符合傑出優良表現者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畢業生傑出市長獎評選審查委員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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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度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申請表 
 

申請類別（申請三類請分別填寫送件） 

□專業類（以技藝能競賽為主） 

□品德類(含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) 

□藝文體育類(含體育、技能、藝術人文、科學或創作等) 

申 請 人 姓 名 班級 座號 類別 

    

備註：1.「表現傑出優良事蹟」請以文字敘述方式詳述具體事蹟，並檢附個人簡歷及相關佐

證資料（影本即可），將其裝訂成冊一式1份，並附電子檔。 

2.受推薦同學建議填寫「表現傑出事蹟暨相關佐證資料表」（如附件2），以便於審查委

員查核，該表若不敷使用，煩請自行影印。 

表
現
傑
出
優
良
事
蹟 

 

推薦單位： 推薦人簽章：  

備註：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申請表「專業類」、「藝文體育類」傑出事蹟暨相關佐證資料、「品德

類」師長推薦函、「品德類」績優表現項目表等之電子檔，請逕行至本校進修部網站「最新消

息」中下載。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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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度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   

「專業類」、「藝文體育類」傑出事蹟暨相關佐證資料  

序號 獎狀編號 
獲獎 

時間 

比賽 

層級 
競  賽  名  稱 

得獎

名次 

依據 

條文 
計分 初審 

例 
臺教國署高字第

1050092421號 
105.11.25 全國 

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學生技

藝競賽 
第1名 1-2  10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10         

11         

12         

總     分   

備註: 

1. 同一項目競賽，僅採計最高等級 1次成績，不予累計。 

2. 所列優良事蹟皆須附佐證資料，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、常年、逐級之比賽為原則。 

(含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加分標準認可之競賽) 

3. 需要寫明比賽或活動名稱，註明個人組或團體組，可以參考附件五 「 績優表現項目及積分

參考表」填寫。審查委員會保有查核總積分之權利。 

4. 請自行刪除範例，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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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度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「品德類」師長推薦函 

  

推薦學生姓名  班級  學號  

具
體
優
良
事
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薦人簽章  

附件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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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度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「品德類」績優表現項目表 

序號 項目 優良表現 

1   

2   

3   

4   

5   

6   

7   

8   

9   

10   

備註：1.「項目」須寫明比賽或活動名稱，並註明個人組或團體組；「優良表現」須寫明獲獎名

次或獲獎等第，可參考附件5「績優表現項目參考表」填寫。 

2.本表若不足，請自行增列或影印。  

 

  

附件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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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績優表現項目及積分參考表 

1. 專業類及藝文體育類 

項目 項次 級等 得分 備註 

技藝能、體育競賽 

(個人賽) 

1-1 國際賽 

第1名 14  

第2名 12  

第3名 10  

1-2 全國賽（臺灣區） 

第1名 10  

第2名 8  

第3名 7  

金手獎、佳作 6  

1-3 
市賽(含各區分區賽、

群科中心技能競賽) 

第1名 6  

第2名 5  

第3名 4  

第4~5名 3  

佳作 2  

科學展覽 

(含專題競賽) 

2-1 國際賽 

第1名 14  

第2名 12  

第3名 10  

2-2 全國 

第1名(特優) 10  

第2名(優等) 8  

第3名 7  

佳作 6  

2-3 市賽 

特優 8  

優等 6  

佳作 4  

2-4 群科中心複賽 
優勝 4  

佳作 2  

技藝能、體育競賽 

(團體賽) 

3-1 國際賽 

第1名 12  

第2名 10  

第3名 8  

3-2 全國賽（臺灣區） 

第1名 8  

第2名 6  

第3名 5  

佳作 4  

其他表現 

4-1 技能檢定證照乙級以上 2  

4-2 
多益測驗(TOEIC)550以上或等同 

CEFR B1 以上等級(詳如附件6) 
1   

備註： 

**同一項目競賽，僅採計最高等級1次成績，不予累計。** 

範例一：A同學榮獲全國技能競賽北區初賽第二名、全國技能競賽決賽第三名，計7分。 

範例二：B同學榮獲群科中心技能競賽第二名、全國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第一名，計10分。 

範例三：C同學高一榮獲教育盃跆拳道比賽第二名、高二獲得教育盃跆拳道比賽第三名、高三獲得

教育盃跆拳道比賽第一名，採最高等級1次成績，計10分。 

附件5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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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績優表現項目及積分參考表 

2.品德類 

項目 參考項目 

品德楷模 總統教育獎、孝親楷模、敬師楷模、助人義行、優良學生代表等。 

社會及學校 

各項志工或幹部 

社會團體：如紅十字會志工、董氏基金會志工等。 

學校團體：榮譽服務隊、樂旗隊、環保義工、司儀、音控、旗手、學

生自治會、社團、班級、實習工場等幹部。 

服務學習表現 
公共服務學習時數證明、保德信志工獎、多元學習護照認證等服務證

明。 

師長推薦 需由師長填寫推薦函。 

其他優良事蹟 請提供具體證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附件5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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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進修部 

113學年畢業生【傑出市長獎】績優表現項目及積分參考表 

 

附件6 


